
上海银行股票竞买人购买资格条件 

一、股份接收人为个人的只需要能开具 A 股账户即可。 

二、如果是法人机构，需要符合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

施办法（附件）： 

第十二条 境内非金融机构作为中资商业银行法人机构发起人，应当符合以

下条件： 

（一）依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 

（二）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三）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能按期足额偿还金融机

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 

（四）具有较长的发展期和稳定的经营状况； 

（五）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 

（六）财务状况良好，最近 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七）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 3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八）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 50％（合并会计报表

口径），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九）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法人机构办理股权转让的，除了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A 股账户，经

办人身份证，还需要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入股资格审查报告，需要就是根

据上述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进行审查，通过的才可以入股。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规定，自 2010年 1月 1日起，

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征

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税[2009]167号文件规定，限售股包括： 

（1）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票复牌日之前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股

份，以及股票复牌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下统称股改限

售股）； 

（2）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

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下统称

新股限售股）； 

（3）财政部、税务总局、法制办和证监会共同确定的其他限售股。 

 根据财税[2010]70号文件规定，所称限售股包括： 

（1）财税[2009]167号文件规定的限售股； 

（2）个人从机构或其他个人受让的未解禁限售股； 

（3）个人因依法继承或家庭财产依法分割取得的限售股； 

（4）个人持有的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到主板市场（或中小板、创业板市

场）的限售股； 

（5）上市公司吸收合并中，个人持有的原被合并方公司限售股所转换的合

并方公司股份； 

（6）上市公司分立中，个人持有的被分立方公司限售股所转换的分立后公

司股份； 

（7）其他限售股。 

  

实际计算方式： 

1.个人所得税是按照：《现每股股价的价格卖出持有的股票份额所得的全部资

金-（当初买如股票的价格和花费的费用）》=应纳税所得额*20% 

2.如果不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算限售股原值的，

一律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 15%核定限售股原值及合理税费。


